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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6 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 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蔡副院長其昌 

秘 書 長 林志嘉 

副秘書長 王全忠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報告繼續質詢。在進行質詢之前，先請秘書長報

告各部會首長請假情形。 

林秘書長志嘉：報告院會，行政院來函：林政務委員萬億本日上午因事請假；環保署李署長應元本

日上午因公請假，由詹副署長順貴代表列席。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 6 月 14 日（星期二）施政質詢行政院請假首長 

請 假 首 長 代 理 人 事 由 備 註

林政務委員萬億  因事請假 上午半天

環保署 
李署長應元 

詹副署長順貴 
因公請假（出席國際環境夥伴計畫及臺美環保

技術合作協定之國際會議並接待重要外賓） 
上午半天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施政總質詢。 

請陳委員瑩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陳委員瑩：（9 時 5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此次連續假期

期間，有一則新聞佔據了大多數版面，就是有一位外省老伯伯遭到辱罵，在這個新聞之後，反

歧視法馬上受到朝野之間的重視，國民黨召委於昨日已經變更星期四內政委員會的議程，改為

審查反族群歧視法。今年 2 月的「大尾鱸鰻 2」這部電影，院長知道嗎？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9 時 5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知道有這部電影，但我沒有時間看。 

陳委員瑩：「大尾鱸鰻 2」的事件引起軒然大波，我們原住民立委也都很關切此一議題，但原住民

遭受歧視的問題卻不如一位外省老伯伯被罵在社會及朝野間引起的回應來得大，我覺得滿遺憾

的。於此之前，包括前總統馬英九也曾對原住民說「我把你當人看」，當時並未引起像現在這

位外省老伯伯事件一樣的反應。我還記得國民黨中常委廖萬隆先生曾說原住民是雜種，像這樣

的言論統統都沒有受到朝野重視，甚至有一位國民黨原住民籍立委還跳出來為這件事護航。 

此次發生這樣的事件後，小英總統在臉書上發表了意見，洪秀柱主席針對這件事也相當有看 

法，我希望我們可以藉此搭上這位外省老伯伯事件的列車，力推反歧視相關法案。本席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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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外省人、原住民、新住民或其他族群，只要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無論年齡、外表、

人種、國籍、種族、宗教、性別或身心障礙等，都不應有差別待遇。本席在今年 3 月就曾提出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施行法草案」，希望能比照兩人權公約施行法，將聯合國 50

年前通過的這個國際公約國內法化，在台灣施行，也希望藉由此一事件讓台灣對於族群之間的

相互尊重能有積極發展，不知道院長對這件事及本席推動的這個法案有何看法？ 

林院長全：關於委員剛才提及洪素珠女士的言論，我們完全不能認同，認為這是破壞社會和諧、造

成社會對立的一種言論，並樂於見到有更多促進族群平等的相關立法。 

陳委員瑩：院長可以支持本席所提「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施行法草案」的推動嗎？ 

林院長全：是的，我支持。 

陳委員瑩：我還要補充說明一點，昨天我因為看資料而在辦公室待到半夜，接到了一通電話，由於

我現在使用的辦公室是以前蔡正元委員使用的辦公室，有些選民可能不知道，結果打這通電話

的人說他是從美國打來的，要找蔡正元委員。我接到電話的直覺反應就問他說：「你是要來抗

議的嗎？」他說對，他要表達不滿，針對此一事件，他表示任何人都不應利用族群而做政治目

的之操作。今天我就將這個選民的心聲轉達給院長，也呼籲大家如果要找蔡正元委員，請不要

再打到我的辦公室來，在他的臉書留言就可以了。 

再者，社會普遍認為國民黨占用公有財產都是過去威權時期才會發生的事情，但其實就在不

久前也是一樣，國民黨占遍全臺各縣市的公有財產，就連臺東的外島蘭嶼他們都不放過。國民

黨蘭嶼民眾服務分社占用的蘭嶼鄉椰油段土地也是原住民保留地，而且從 1980 年以前就開始使

用，付了 6 年租金之後，從此即不再立約，也沒有繳交任何租金或補償金，無償占用將近 20 年

，非常誇張！突然在 2014 年年底他們又提出要求說要立約承租，占用 357 坪，每年付 61 元租

金，等於每坪的月租費只有 0.1 元，相當賤價！國民黨蘭嶼民眾服務分社占用土地將近 20 幾年

，其中又將近有十幾年該土地上的建物是處於完全不使用的狀態，蘭嶼當地的社會福利團體觀

察到這樣的情況，於是他們就跟我陳情，希望能夠使用這筆土地，結果我們就發現國民黨在

2014 年的時候又立約租用了，付了幾百塊錢的租金之後就沒有再理會那座建物。占用原保地已

經不對了，而且他們是占著不使用，這已經非常明顯違反了原保地管理辦法，未依申租原保地

之計畫來執行。 

本席在這邊要求原民會要硬起來，針對蘭嶼民眾服務分社的部分立即「拆屋還地」。 

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有關蘭嶼鄉的民眾服務站是 20 年前蘭嶼鄉公所出租給國民黨的，承租人

如有違反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及租約相關規定，我們可以請鄉公所終止

租約，收回土地。 

陳委員瑩：所以你們可以立即拆屋還地？ 

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我們會請鄉公所按照合約來收回土地。 

陳委員瑩：好。接下來，原民會現正研擬修正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過去立約的約期最高是

9 年，申租單位所提供的輔導原住民就業計畫經常沒有落實，或是因為時間過久、計畫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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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席在這邊要求，輔導原住民就業計畫每三年就要重提一次，並檢視其落實程度，做為續約

的依據。這個可以做到吧？ 

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對，我們可以往這個方向來改進。 

陳委員瑩：好。另外，之前本席已經揭露國民黨救國團占用 4 筆原保地，加上今天講的這一筆蘭嶼

民眾服務分社，所以國民黨救國團占用的原保地至少就有 5 筆了。在原保地管理辦法之中，可

不可以請你們加入政黨及附屬組織不得租用的規定？我想這也是原住民轉型正義的一部分。 

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未來修正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之時，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做修正。 

陳委員瑩：好。我要再提一下，3 月 8 日的內政組總質詢中我有提出要求，前院長張善政也親口答

應要清查所有國民黨不當侵占使用的公有土地，但是到現在我都還沒有收到任何的調查報告，

是不是可以請行政院再做一次全面的清查？ 

林院長全：謝謝陳委員指教。就有關的部分，我去了解一下當時他有沒有做，我們也支持所有持續

清查的工作，如果有占用的情況，需要排除占用的話，我們也會去執行。 

陳委員瑩：院長是不是可以給個時程？因為從 3 月到現在又晃過 3 個多月了。 

林院長全：是不是兩個禮拜之內，讓原委會了解一下目前執行的狀況，跟陳委員做一個報告？ 

陳委員瑩：我提的不是只有原民會的土地而已，其他部會的國有地應該也有被占用的情形。 

林院長全：這樣好不好？因為我完全不了解這個案子過去的背景、涉及到哪些部會主管的部分，是

不是給我兩個禮拜的時間，我請同仁去了解一下是由哪些部會主管，看應該怎麼處理，好不好

？ 

陳委員瑩：好，就是全面性的清查，兩個禮拜之後，我等院長的消息。 

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報告委員，是不是可以補充一下，就目前我們已經調查的部分跟您做一個

報告？ 

陳委員瑩：原民會已經完成調查的部分我是清楚的，但是其他部會的部分是沒有的。 

林院長全：就是有關原住民的部分是不是？ 

陳委員瑩：是的，還有國民黨不當侵占公用土地…… 

林院長全：要看通過的條例怎麼處理，那個部分可能涉及到的部會或問題會比較多，因為現在並沒

有任何法律依據去處理這些事情，等到條例通過之後才會有法律依據。 

陳委員瑩：對，但我們可以暫時先做一個清查的動作，縮短那個期程。 

林院長全：這部分我去了解一下好了，假設你是針對原住民的部分，張前院長如果有答應過，我們

去了解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並加以處理；但如果涉及到所有的部分，要等到將來委員會成立之

後再去處理，可能不是一個…… 

陳委員瑩：這樣聽起來，張前院長答應得比較乾脆，他就一口…… 

林院長全：但要執行啊！要是涉及到目前國民黨的相關黨產，那部分可能要由大院委員會去處理，

不是一個部會在幾個禮拜以內就可以處理完的事情。 

陳委員瑩：本席了解那是一個大工程，我們從原民會開始做起，其他部會的部分也麻煩留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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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好，我請財政部了解一下，好不好？ 

陳委員瑩：好。我們繼續討論的是，原住民返鄉祭典列車已於 7 月 1 日開跑了，6 月 16 日開始上

網登記。有一個比喻還滿不錯的，我在這邊跟院長及大家分享一下：921 大地震後，在救災的時

刻，我們是會讓救災人員優先進到災害發生的地點，或者讓觀光客先進去？這個問題你應該不

用想很久吧？921 大地震後要救災的話，我們是應該先讓救災人員進去搶救，或者讓一群在旁邊

看熱鬧、要觀光的人先進去，哪一個優先？ 

林院長全：當然是救災人員最優先。 

陳委員瑩：好，謝謝院長。我在這邊要講一下，我們回部落參加祭典，其實是在「搶救文化」，回

去以後不是休息，也不是玩耍，要做很多準備工作，也不是一、兩天就可以完成的，甚至長達

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們要開籌備會，砍竹子以搭建傳統建築，還要打獵、捕魚、釀小米酒，要

準備很多東西及祭祀的工作，我們是要回去搶救文化，有這個正當性，所以應該保障原住民，

讓原住民有座位可以回去參加祭典。 

在這邊也謝謝臺鐵、原民會等很多單位的配合，這一次能夠保障原住民有座位、得以順利返

鄉參加祭典。但是，檢視這一次的計畫，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很多旅居都會區的原住民

族人不是只有在北部，也有的是住在中南部，需要搭南迴鐵路再繞回來，而這次卻沒有處理到

南迴鐵路的部分，臺鐵給我的理由是運量上沒辦法之類的、講了一堆，但加掛車廂應該是可以

的，所以本席要在這邊要求，在南迴鐵路的部分，因為這個祭典從 7 月一直延續到 9 月初，剩

下幾天的時間，如果時間上來得及，南迴鐵路是否可以比照花東幹線一樣的方式來處理？ 

林院長全：這部分請交通部賀陳部長說明。 

賀陳部長旦：我認為從搶救文化的角度而言，我們絕對配合，謝謝。 

陳委員瑩：本席要求從今天起你們回去趕快加油！如果還趕得上這波列車就趕緊再增加。另外，本

席要求各位在 6 月 16 日開始網路登記時，請你們密切注意網路訂票的狀況，以及 7 月 1 日開辦

當天搭乘的狀況，若有座位不足的情形，請你們馬上加掛列車，設法增加座位，儘速進行調整

，好嗎？ 

賀陳部長旦：好，我們一定會彈性並主動的來做這件事。 

陳委員瑩：此外，本席無法理解一件比較奇怪的事，就是臺鐵負責領票的窗口，U、V 實名制可以

做，為何原住民專車就不行？原民會做了很多的努力，讓這次的列車可以成行。這次開放宜蘭

、基隆、台北、樹林、桃園及中壢等 6 個火車站領票，指派的服務人員卻是不熟悉臺鐵售票業

務的原民會職員處理這項工作。這次端午節實施 U、V 實名制的訂票系統與原民會的訂票系統，

兩者規格差不多，臺鐵可直接將 U、V 實名制的訂票計畫，從網路訂票、月台領票一手包辦，可

是原民會卻要自己做網路訂票系統，還要自己派人賣票，這是相當不合理的事！本席在此要求

為了讓這項業務簡化及一致化，你們是否可以讓原住民返鄉列車提供的領票業務直接由臺鐵負

責？ 

賀陳部長旦：因為這次端午節實名制專車只有一班車，所以在數量及管理上而言，比較可以集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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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執行，如果從東部的幹線以及南迴鐵路都要廣泛採用 U、V 實名制進行查驗，確實是複雜一點

。基本上，剛才您的指教是對的，其實它在技術上是同樣的過程，也許我們過去與原民會聯繫

的經辦同仁，對於這次 U、V 實名制不夠了解，我們會找比較熟悉 U、V 實名制的同仁來協助作

業。另一方面也請委員理解，其實很多原民朋友的居住地比較分散，所以在資訊的溝通及查驗

上，透過原民會同仁協助是比較有效的作法，但是今後我們願意在網路訂票作業上，如同已經

在進行的 U、V 實名制以外，對於設籍的方式我們都可以利用網路的方式來作業，因此可以逐漸

改進之處我們也繼續來處理。 

陳委員瑩：我釐清一下，這次還是由原民會的同仁協助領票？ 

賀陳部長旦：我覺得這次比較匆忙，7 月 1 日開始安排這些專車，是否這次我們仍以配合原民會為

先？但是今後我們的同仁操作比較熟練以及配合網路系統比較能夠自動化以後，對於其他廣泛

的非專車路線服務，逐漸由我們的同仁來接替。 

陳委員瑩：原民會主委的看法如何？ 

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原民會必須與臺鐵配合的部分我們會盡力來配合，例如查詢方式、身分別

等等。 

陳委員瑩：這部分未來還是以臺鐵為主來推辦，好嗎？ 

夷將‧拔路兒主任委員：是的。 

陳委員瑩：請原民會主委回座。有關臺鐵超過 1,000 億元採購預算案，其中有很多的採購項目，本

席看了之後認為很有問題。1,000 億元能夠做很多事，我們換算一下可以做什麼？以全國中小學

每年 21 億元的營養午餐費來算，可以讓全國中小學生吃營養午餐 47 年；本席之前也協助邵族

爭取兩億多元的邵族文化復育園區計畫，因為八八風災被馬政府挪用 7,410 萬元，若在預算可以

挪用的情況下，1,000 億元可以復育 500 座的邵族文化復育園區，錢最好都不要浪費。 

首先我要請教的是，關於臺鐵在 99 年空調通勤電聯車 296 輛的採購案，案號 GF29600481，

擴充欄位註明為「否」，所以本案完全沒有後續採購的問題，決標金額為 154 億 3,900 萬元，但

是臺鐵在 104 年 8 月 24 日依據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以限制性招標的方式，向

台灣車輛公司以議價方式後續辦理再採購 48 輛通勤電聯車，決標金額為 19 億 9,100 多萬元；另

外，99 年傾斜式電聯車 136 輛採購案，雖然擴充欄位註明為「是」，但是上述的招標公告只限

制在備品、特殊維修工具、儀器及測試設備等等後續擴充的採購規定而已，並沒有整輛新車後

續採購的規定，臺鐵卻買了整輛的列車；103 年 12 月 23 日臺鐵與住友商事公司議價之後，又再

次辦理採購傾斜式電聯車普悠瑪號 16 輛，決標金額為 8 億 9,687 萬多元；依據 93 年 6 月 24 日

採購案 GF2920327 號，當時擴充欄位註明為「是」，決標金額為 25 億 9,000 萬元，事實上，本

案早已驗收結案，但是臺鐵卻在 103 年 12 月 23 日再次規避公開招標的方式，與日立公司透過

議價方式，又採購太魯閣號 16 輛，決標金額為 9 億多元，我認為這一項更有問題，因為原來採

購契約立約商是丸紅公司，臺鐵卻與沒有立約的廠商日立公司議價，此舉不符合規定，也非常

明顯的違法！我剛才舉出 3 個後續擴充的採購案，公務人員並未依規定執行公務，故意規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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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本席嚴重懷疑有圖利廠商之嫌！我想在小英總統當選之後，在交通部裡的所有重大工程都

是停下來的，要交給新政府再重新做檢討，唯獨臺鐵接近 1,146 億的購車案持續如火如荼的進行

中，臺鐵表示政權雖然輪替，但是行政不能怠惰。院長可以同意臺鐵的說法嗎？交通部讓其他

重大案子全部都停下來叫做行政怠惰？如果交通部其他重大案子都可以停下來檢討，為什麼唯

獨臺鐵巨額的購車案不能暫停，理由為何？ 

林院長全：這部分是交通部的權責，是不是容我請賀陳部長來說明？ 

賀陳部長旦：首先陳委員前面所指教的，有關過去採購案不論在程序上或是公務員個人有沒有圖利

的情況，如果有涉及到違法，我們一定會嚴謹的去查看，也會主動移送相關單位。 

陳委員瑩：我問你的是其他重大工程都可以暫停，為什麼唯獨這一件不能停？為什麼要趕著進行一

千多億的採購案？ 

賀陳部長旦：那是第二部分要報告的，我是先報告委員剛才所提出過去案子的問題，我們一定會秉

公處理，一定不會有委員擔心好像是把它掩蓋起來的問題。 

關於新採購的案子，據我的瞭解，這一千多億分成三大部分，最近在 5 月 20 日開始公告招標

的部分，可能是在其中占的比重較小，但實際上是一些支線鐵路，最近這些支線鐵路的規格跟

一般幹線上的鐵路規格其實不一樣，生產所需的時間也比較久，所以我們根據這樣的情形，鐵

路局就在新政府到任以後才做公告。現在繼續辦理的包括城際之間的以及通勤電聯車，不過這

都還要有一、二個月時間才會準備做公告，因此這裡面有關的規格、數量，我們也在蒐集各方

的意見，包括前一陣子在交通委員會，也有很多東部的委員提出來，對於它新的…… 

陳委員瑩：部長都沒有講到重點，我先把後續這幾個更明顯的問題講完。有關臺鐵採購的環保混合

動力車輛，總共有 60 輛，採購預算將近 50 億，這一批環保混合動力車的目的，主要是臺鐵三

條觀光支線沿線居民抗議目前柴聯車的噪音太大，柴聯車排放的廢氣所造成的空氣污染也非常

嚴重，據了解目前歐盟對於低空污排放及低碳排放的標準，已要求適用 2012 年 UIC624-4 的排

放標準，但是你們現在對於環保混合動力車的規格卻只要求 2003 年的 UIC624-2 的標準，亦即

你們所說 EU-2 的排放標準。我們一直說要跟國際接軌，但是臺鐵卻沒有比照歐盟 2012 年比較

先進的標準，卻採用 2003 年比較落後的排放標準，我實在沒有辦法理解，這樣比較起來，整個

碳氫化合物及氮氧化合物的排放比就高出 3 倍，還有我們常講的 PM2.5，這裡 PM 的粒狀污染物

更是高出 10 倍，為了保障國人健康，我們一直說要減少 PM2.5 對環境所造成的污染，結果臺鐵

居然開出一個寬鬆 10 倍的 PM 排放標準規格，這是什麼邏輯？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賀陳部長旦：委員提出的絕對正確，這也是這一次我們在公告招標文件裡，蒐集各方面的意見…… 

陳委員瑩：再來，我們談到噪音的問題，去年臺鐵採購的站內調撥車輛，對於車外噪音的要求，在

行進運轉下，噪音不得超過 75 分貝，怠速停止下，噪音不得超過 65 分貝。但是你們現在採購

的環保混合動力車，在行進運轉下的噪音卻比去年採購的標準還要寬鬆。所以你們說要解決沿

線居民噪音太大的問題，根本沒有辦法啊！我還有很多的問題，因為時間的關係，本席在這裡

要求，第一，周局長非常喜歡到日本出差，每次到日本，他就消失了，中間公出的時間，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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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一天半，他見了誰、做了什麼事，請周局長交代清楚；第二，本席要求這個超過 1,000 億的

採購案先暫緩，合約書立即送到本席辦公室；第三，針對一級主管要進行調查。馬上做調查，

可不可以？ 

賀陳部長旦：我們會繼續辦理。 

陳委員瑩：繼續辦理是指什麼？ 

賀陳部長旦：就是委員剛才提醒的幾件事情。 

陳委員瑩：但是本席在這裡要求要馬上調查，不然我就直接送檢調去查。 

賀陳部長旦：沒有問題，我們可以平行進行。 

主席：謝謝陳瑩委員。 

陳委員瑩：主席，不好意思，剛才本席要求 1,000 億的採購案要暫緩執行，他們還沒有回答我。 

主席：陳委員，您的質詢時間已經到了，請行政院是不是派人向委員說明？ 

林院長全：好的，一定。 

主席：請蔣委員乃辛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蔣委員乃辛：（9 時 36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林院長，

好久不見了，沒想到隔了 20 年，我們又在議事廳見面。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9 時 36 分）主席、各位委員。是的。 

蔣委員乃辛：請教院長，有關核一廠一號機，現在行政院的態度到底是要啟還是不啟？ 

林院長全：我們曾經在大院已經特別說明過幾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我們會窮盡一切的方法，看看

有沒有其他可以增加電力、平衡電力供需的作法；第二個原則是確保核一廠的安全是沒有問題

的，亦即經過原能會認可沒有問題；第三個就是要社會大眾…… 

蔣委員乃辛：所以如果安全沒有問題，還是會啟動嗎？ 

林院長全：不是，第三個原則就是要社會大眾能夠有共識，這個共識也就是現在立法院提到要到立

法院的委員會，至少要做報告。我想在這三個前提下，我們才會考慮要不要啟動核一廠一號機

的問題。 

蔣委員乃辛：昨天原能會主委到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進行業務報告時，主委提到原能會不會主動

到立法院來報告核一廠一號機啟動的部分，這是不是代表核一廠就不會再啟動了？ 

林院長全：原能會當然要基於核一廠是否安全來做考量，如果原能會認為安全還有疑慮的話，當然

不會提到立法院來報告。 

蔣委員乃辛：因為有關安全的問題，原能會已經不是站在是否安全的立場來考量。 

林院長全：這個部分…… 

蔣委員乃辛：照昨天主委到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的詢答當中，原能會主委說不會再主動，當不會

再主動時，只有一種情況會送到立法院來，那就是在被動的情況下，那會讓原能會在被動的情

況下提出來，就是因為行政院。所以我今天想請教院長，行政院會啟動核一廠一號機嗎？ 


